
 

1 
 

樓宇事務專家裁定中心 
提名指引及程序 

 
在申請專家提名之前，請細閱本《樓宇事務專家裁定提名指引及程序（《提名

指引》）。 
 
1. 引言 
 

專家裁定中心（「中心」）作為一個推廣專家裁定的平台，協助有意使

用專家裁定程序以解決與樓宇事務相關的技術事宜或爭議之人士。專家

裁定是解決糾紛的另類辦法，如公眾人士面對與樓宇事務相關的技術事

宜或爭議，包括滲水、裝修工程、現有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但不包括

有關新公寓或商業單位移交狀況的爭議）以及違例建築工程所產生的責

任 1時，可利用專家裁定程序以解決上述類型的技術事宜或爭議。 
 

經專家裁定程序作出之裁定為最後及最終定論，及對同意使用專家裁定

程序的各方有約束性(有明顯錯誤的情況除外)。 
 

中心收到申請要求提名專家作專家裁定後，中心會於相關的名錄中選擇

合適的專家作出提名，其後被提名之專家會與各當事方訂立聘用協議，

作為專家就相關之技術事宜或爭議作出專家裁定。 
 
本提名指引適用於有意使用專家裁定程序以解決與樓宇事務相關的技術

事宜或爭議因而要求中心作出專家提名。  
 

 
2. 定義及詮釋 
 
2.1. 在本指引中，除文中另有要求外，以下用語具有以下含義： 
 

「申請表格」  指經中心採用的「樓宇事務專家裁定

中心專家提名申請表格」； 
 

「中心」  指由香港測量師學會設立的樓宇事務

專家裁定中心； 
 

「工作日」  指根據《公眾假期條例》（第  149 
章）或星期六的公眾假期以外的一

天； 
 

「該專家」  指由中心提名的專家，隨後由當事方

共同任命為專家作出專家裁定； 
 

 
1 可供專家裁定的爭議範圍由中心根據其絕對酌情權不時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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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指香港測量師學會； 
 

「學會會員」  指香港測量師學會之專業會員(包括資

深 專 業 會 員 (FHKIS) 及 專 業 會 員

(MHKIS)； 
 

「專家名錄」  指就相關樓宇事務專家裁定之專家登

記名錄； 
 

「當事方」  指向中心作出專家提名申請的各「當

事方」。 
   

 
2.2 除非文中另有說明，否則： 

 
(a     ) 對中心及／或學會發布的任何指引、通知及／或其他文件的引用

應包括任何此類指引、通知及／或其他不時修訂、修改或補充的

文件。 
 

 
2.3. 「利益衝突」包括以下情況：- 
 

(a) 當學會會員為任何人行事或準備替任何人行事，因該等行事與當

事方有利益衝突時； 
 
(b) 當學會會員個人或作為合夥人或董事的商號或公司為當時方的任

何一方行事時；及 
 
(c) 任何其他根據操守規則及／或學會不時發出的文件或通知視為利

益衝突的情況。 
 
3. 資格 
 
3.1. 目前，中心旨在促進與樓宇事務相關技術事宜或爭議上使用專家裁定程

序。 因此，爭議性質須與樓宇事務相關 2： 
 
(a) 滲水； 
 
(b) 裝修工程； 
 
(c) 現有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但不包括有關新單位或商業單位交接

狀況的爭議）；及 
 

 
2可供專家裁定的爭議範圍由中心根據其絕對酌情權不時進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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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違例建築工程責任。 
 
3.2. 中心保留決定拒絕專家提名申請的權利，例如當事方已就爭議展開訴訟、

仲裁及／或其他另類爭議解決程序。 
 
3.3. 所有專家提名申請，均應按本提名指引由當事方向中心作出共同申請。 
 
3.4. 當事方在向中心申請專家裁定的專家提名時，應提交以下文件：- 
 

(a) 填妥並簽署的申請表格連同所有必須文件；及 
 
(b) 正確劃線的支票／銀行本票以繳付下文第 8.1 段所列的行政費。 

 
4. 提名程序 
 
4.1. 專家提名流程如下： 
 

(a) 當事方應將申請表格連同所有必須文件（「申請」）提交給予中

心。 
 
(b) 中心確認收到申請。 
 
(c) 中心會於相關的專家名錄中挑選出專家，擬提名的專家須確認其

擁有合適資格。 
 
(d) 擬提名的專家應在七 (7) 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確認接受提名。

如果專家未在七 (7) 個工作日內回覆，或專家由於實際或可被視     
為存在的利益衝突或任何其他原因而拒絕被提名，則重複 (c) 段，

直至擬提名的專家以書面形式確認接受提名。如中心認為並沒有

合適之業家，中心會通知當事方。 
 
(e) 隨後，中心通知當事方提名結果（「提名通知」），並向當事方

提供被提名專家的簡歷及任何其他相關資料。一般而言，提名對

當事方具有約束力，除非有恰當理由，否則不得申請重新提名。 
 
(f) 在提名通知之日起七（ 7 ）個工作日內，當事方應以書面形式通

知中心其接受或反對（並提出有效反對理由，例如利益衝突）。  
中心會考慮該等理由，如認為理由成立，則重複（c）段。 

 
(g) 中心收到當事方的書面確認後，會向當事方及被提名專家提供專

家 裁 定 協 議 及 專 家 裁 定 規 則 及 程 序 範 本 作 參 考 3 。 
 

 
3 中心根據上文第 4.1(g)段向當事方提供的專家裁定協議及專家裁定規則及程序範本，僅供     
參考，當事方應自行審視當中條款、規則及程序，並與專家仔細討論後，判斷是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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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當事方應以書面通信及／或出席初步會議，與被提名專家訂定專

家裁定協議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專家的費用及開支）以及專家

裁定程序的規則及程序。     被提名的專家正式接受任命展開專家

裁定。如果當事方未能在合理時間內與被提名的專家達成協議，

當事方應當重新提交申請。 
 
4.2. 有關上述提名程序的流程圖，請參閱本指引附表一。 
 
4.3. 中心根據上文第 4.1（e）段向當事方提供的簡歷及／或其他相關資料由

被提名專家所提供，中心沒有責任核實該等資料，亦不代表中心立場。 
 
4.4. 就上述第 4.1 (f) 段而言，在確定反對的理由是否合理時，中心會酌情考

慮被提名的專家是否適合進行專家裁定，及／或是否會因利益衝突影響

專家的獨立性或公正性。中心對反對提名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不得上訴。 
 
 
 
5. 利益衝突 
 
5.1. 被提名之專家須向中心及當事方披露的任何實際、可被視為或潛在的利

益衝突。如果任何一方知悉與被提名之專家之間存在任何實際、可被視

為或潛在的利益衝突，應在上文第 4.1(f) 段規定的期限內向中心提出反對

理由。 
 
5.2. 中心沒有責任調查被提名之專家與當事方有否利益衝突。就上述第 4 段

所述的提名程序，中心的決定僅基於被提名專家作出的披露以及當事方

或其中任何一方提出的反對理由。 
 
5.3. 如果被提名之專家在任何階段發現任何可能被合理視為影響其專家的獨

立、公正、無偏見地行事的能力或發現任何既得利益的情況，必須立即

通知當事方並向他們披露有關的資料。除非當事方同意，否則專家必須

立即終止專家裁定程序。 
 
5.4. 如果專家裁定程序因上述第 5.3 段而終止，而當事方繼續通過中心尋求專

家提名，應按照上述第 4 段的程序向 中心提交新的申請。 
 
 
6. 申請表格提供的資訊 
 
6.1. 在考慮提名專家時，中心會基於各當事方在申請表格中提供的資訊。因

此，當事方應在申請表中提供充分的背景資料，以便中心及被提名之專

家能夠了解問題及／或爭議。 
 
6.2. 當事方不應在其申請表格中向 中心提交任何機密及／或其他敏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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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在上文第 4 段的提名過程中，中心可向專家提供申請表中的全部或任何

部分資料以供提名之用。 
 
6.4. 中心及學會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並於完成

專家裁定後，就專家裁定的個案撮要及提名專家收取之費用並收集匿名

資料，以作研究、經驗交流及/或統計之用。 
 
 
 
7. 合約關係 
 
7.1. 一般而言，專家裁定純屬合約性質，因此，在開始專家裁決之前，當事

方及被提名專家應確保他們理解並同意專家裁定協議中關於聘用專家的

條款，以及專家裁定程序的規則及程序。 
 
7.2. 中心會向當事方及被提名專家提供專家裁定協議及專家裁決規則及程序

的範本，該等範本僅供參考。當事方應在專家裁定程序開始之前，與被

提名的專家就專家裁定程序的所有聘用條款及規則及程序協商。 
 
7.3. 如果當事方未能在合理時間內與被提名的專家達成專家裁定協議，而當

事方仍希望透過中心提名的專家進行專家裁定，應提交新申請。中心有

權決定拒絕由當事方提出的相同或類同的新申請，特別是當該重新申請

是由於當事方未能就專家裁定協議的條款及專家裁決規則及程序合理地

達成共識。 
 
8. 費用及開支      
 
8.1. 除非中心另有規定，中心會不時公佈其收取的提名行政費，而該費用應

由當事方在申請時支付。 
 
8.2. 提名行政費一經支付，在任何情況下均不予退還，包括但不限於當中心

認為沒有合適的專家。 
 
8.3. 根據上文第 8.1 段支付的費用，應以支票／銀行本票以港元支付，不包括

任何銀行手續費、轉賬費或任何預扣稅款。支票／銀行本票須適當劃線，

抬頭請註明「香港測量師學會」，並與申請表格同時呈交。 
 
 
9. 責任限制 
 
9.1. 提名通知發出後，中心在相關程序的職能及責任已然終止，不論當事方

及被提名專家未能就專家裁定規則及程序及／或未能達成專家裁定協議。 
 
9.2. 中心及學會（或其任何僱員、顧問、行政人員、成員或代表）不須對任

何一方及／或被提名專家的協議、侵權、疏忽、違反法定要求或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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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承擔責任，亦不須因任何作為及/或不作為而招致或遭受的任何性質

（直接、間接或後果性）的任何損失、損害、支出或費用，除非該等作

為及/或不作為牽涉不誠實情況。 
 
9.3. 在不影響上述規定的情況下，如出於任何原因，中心及學會（或其任何

僱員、顧問、行政人員、成員或代表）被認為對當事方或其中任何一方

負有責任，儘管有第 9.2 段的規定，該責任不得超過學會實際收取的提名

費。 
 
日期：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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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 專家提名     流程圖 
 
 
 
 
 
 
 
 
 
 
 
 
 
 
 
 
 
 
 
 
 
 
 
 
 
 
 
 
 
 
 
 
 
 
 
 
 

第1步：當事方提交申請表格和所有必要文件。 

第 2 步：中心確認收到申請。 

第 3 步：挑選相關專家並由專家確認其行事資格。 

第 4.1 步： 
擬提名之專家在 7 
個工作日內確認接受提名。 

第4.2步： 
擬提名之專家在7個工作日內並未回覆或拒絕

提名。（返回上面的第3步） 

第5步：將提名結果連同被提名專家的資料通知當事方。 

第 6.1 步： 
當事方通知中心接受提名，或於反對專家提名後

但反對被否決。 

第6.2步：當事方通知中心反對專家提名，而反

對理由被接納。（返回上面的第3步） 

第 7步： 
中心向當事方和被提名專家提供專家定協議和裁定規則和程序範

本。 
 

第 8 步： 
當事方與專家訂立聘用專家的條款和專家裁定的規則和程序，在正式聘用

專家後。專家裁定程序展開。 


